
注册税务师考试税法（二）课堂笔记-第6讲：企业所得税（

六）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6_B3_A8_E

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8081.htm 企业所得税（六） 不

准予扣除的项目 (1)资本性支出：纳税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

和对外投资的支出，不得扣除。 (2)纳税人购置或自行开发无

形资产所发生的费用不得直接扣除。但无形资产开发支出未

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准予扣除。 (3)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被有关部门处以罚款，以及

被没收财物的损失，不得扣除。 (4)纳税人因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而交付的罚款、罚金、滞纳金，不得扣除。 纳税人逾期

归还银行贷款，银行按照规定加收罚息、不属于行政性罚款

，允许在税前扣除。 (5)纳税人参加保险后，因遭受自然灾害

或意外事故由保险公司给予的赔偿，不得扣除。 (6)纳税人的

非公益、救济性捐赠不得扣除。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公益、

救济性捐赠，不得扣除。 (7)各种赞助支出不得扣除。 (8)纳

税人为其他独立纳税人提供与本身应纳税收入无关的贷款担

保等，因被担保方不能还清贷款而由该担保纳税人承担的本

息，不得在税前扣除。 (9)纳税人销售货物给购货方的回扣，

其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10)除国家税收规定外，企业根据

财务会计制度等规定提取的任何形式的准备金(包括投资风险

准备金)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保险企业的财产保险、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可按当

年自留保费收入，提取不超过1％的保险保障基金，并在税前

扣除。保险保障基金达到总资产的6％时，不再提取扣除。

(11)企业已出售给职工个人的住房，自职工取得产权证明之



日或者职工停止缴纳房租之日起，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有关房屋的折旧费和维修等费用。 (12)其他各项支出 5．亏损

弥补 (1)亏损额不是企业利润表的亏损额，而是企业利润表的

亏损额经税务机关按税法规定核实、调整后的金额。 (2)一般

企业发生年度亏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

一纳税年度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延续弥

补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5年内不论纳税人是盈利还是亏损，

都应连续计算弥补的年限。先亏先补，按顺序连续计算弥补

期。 [例题]某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定，2000年度亏损50万

元，2001年度盈利20万元，2002度盈利35万元。该企业2002年

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为（） A.8.25 B.1.65 C.1.35 D.0.9 答案

：C 〔解析〕：如果上一年度发生亏损，可用当年应纳税所

得额进行弥补，一年弥补不完的，可连续弥补5年，按弥补亏

损后的应纳税所得额来确定适用税率；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

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由

于2002年在弥补亏损后的所得为5万元，应适用27％税率，所

以，其应纳企业所得税＝5×27％＝1.35 (3)分立、兼并(合并)

、股权重组的亏损弥补：注意对于分立、兼并(合并)、股权

重组之前发生的亏损该怎样进行弥补。 (4)免税所得的弥补。 

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应税项目，又有免税项目，其应税项目发

生亏损时，按照税收法规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

，应该是冲抵免税项目所得后的余额。此外，虽然应税项目

有所得，但不足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免税项目的所得也应

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5)联营企业的亏损，由联营企业就

地依法进行弥补。投资方不得弥补联营企业的亏损。 (6)投资

方发生亏损(应先还原后补亏损)(重点) [例题]某企业适用企业



所得税税率为33%，2001年度经营亏损15万元，经税务机关核

实无误。年终从联营企业分回税后利润32.3万元，联营企业适

用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该企业2001年从联营企业分回的税

后利润应补缴的企业所得税为（ ）。 A．3.11万元 B．3.66万

元C．4.14万元 D．7.59万元 答案：C 〔解析〕：税法规定，

凡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

税税率的，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以外

，其取得的投资所得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后，并入投资

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同时，根据新

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计算顺序，应先还原后补亏

损。因此，答案C正确。 (6)汇总、合并纳税企业(单位)的亏

损弥补。 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实行由行业和集团公司汇总、

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成员企业(单位)当年发生的亏损，在

汇总、合并纳税时已冲抵了其他成员企业(单位)的所得额并

入了母公司的亏损额，因此，发生亏损的成员企业(单位)不

得用本企业(单位)以后年度实现的所得弥补。 成员企业(单

位)在汇总、合并纳税年度以前发生的亏损，可用本企业(单

位)以后年度的所得予以弥补，不得并入母(总)公司的亏损额

，也不得冲抵其他成员企业(单位)的所得额。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